华东政法大学2025年硕士研究生复试考生须知
    根据《华东政法大学2025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录取工作方案》要求，为保证学校硕士研究生复试顺利进行，请各位考生认真阅读以下须知，并按要求做好复试准备。

一、复试时间
我校一志愿考生复试时间拟定于3月24日至4月3日，复试的具体时间、地点、程序安排等按照届时公布的学院复试录取实施细则执行。请考生留意我校各学院及研究生院网站通知。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调剂考生复试时间将在一志愿考生复试结束之后，根据教育部调剂系统开通时间另行通知。我校接收调剂均通过“全国硕士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进行，调剂系统网址：https://yz.chsi.com.cn/yztj （4月8日开通），接收调剂申请时间请关注各学院及研究生院网站后续通知。

二、复试形式

复试采取现场复试或者网络远程复试形式，具体参照各学院公布的复试实施细则。复试过程全程录音录像可追溯。

三、复试资格审查
学院在复试前对考生进行资格审查，对不符合规定者，不予复试或取消复试成绩。请考生按照各学院的要求提交材料，提交的材料需确保真实。考生通过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https://yz.ecupl.edu.cn/#/homeIndex上传相关材料原件的扫描件。
（一）资格审查材料

1．有效居民身份证扫描件（正反面印在一页A4纸上）。

2．学历、学位证书原件扫描件（非应届生）。

3．学生证原件扫描件(应届生)。

4．未能通过学历（学籍）网上校验的考生提供相应的学历（学籍）认证报告。
应届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应届本科毕业生）上传《教育部学籍在线验证报告》；
往届生上传《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中国高等教育学历认证报告》，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报告》；

预计2025年9月入学前取得国家承认的本科毕业证书的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的本科生上传颁发毕业证书的教育机构或高校出具的相关证明（如盖章的成绩单、届时能够毕业的证明材料原件扫描件）。

（二）其他补充材料

可以包含考生大学期间学习成绩单（需加盖档案单位公章）、英语四、六级证明（其他语种带相应的语言能力证明）、及其他能反映研究能力和创新潜质的材料，请考生依据各学院要求上传。
四、复试需准备的材料
1．《复试通知书》（考生在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招生管理系统https://yz.ecupl.edu.cn/#/homeIndex）自行下载打印，各学院下载时间将根据复试时间陆续开放。
2．《准考证》（考生可凭借网报时的学信网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统考网报平台再次下载打印）。

3．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

4．考生本人手写签字的《华东政法大学2025年硕士研究生诚信复试承诺书》。

5．学院复试实施细则要求的其他材料。

现场复试需携带上述材料，现场复试地址：长宁校区上海市万航渡路1575号；松江校区上海市龙源路555号， 各学院具体复试地点详见学院网站后续通知。

考生进入校门时，需出示有效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复试通知书等核验通过方可进入校园。

五、诚信复试
1．考生须提前认真阅读《2025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以及华东政法大学和报考学院发布的相关招考信息，清楚了解相关规定。
2．复试是国家研究生招生考试的重要组成部分，复试内容属于国家机密级。复试过程中禁止录音、录像和录屏，禁止将相关信息泄露或公布；除考官外只允许考生一人在复试房间，禁止他人进出。在复试工作结束前（4月底）不对外透露或传播复试试题内容等有关情况。若有违反，视同作弊。
3．学校复试平台账号和密码以及学院发送的各类信息（包括各类会议链接）由本人严格保管和负责，不得透露给任何人。我校以招生工作办公室和报考学院网站、电话、电子邮件、短信以及其他指定等方式公开或发送给考生的相关信息、文件均视为送达，因考生个人疏忽等原因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4．教育部规定，对违反招生管理规定和考场纪律，影响招生公平、公正的考生，按《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进行处理。对在校生，由其所在学校按有关规定给予处分，直至开除学籍；对在职考生，通知考生所在单位，由所在单位视情节给予党纪或政纪处分。考生的违规、作弊事实记入《国家教育考试考生诚信档案》和考生人事档案。
5．依据“两高”《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在硕士生招生复试中组织作弊、替考等行为属于“情节严重”的刑事案件，将移交有关部门依法定罪量刑。

                             华东政法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2025年3月21日
